
立法會CB(2)1083/13-14(01)號文件 
LC Paper No. CB(2)1083/13-14(01)

 



2014 年 3 月 6 日中西區區議會公民教育工作小組的會議 

  

 

背景 

 

  中西區區議會文化康樂及社會事務委員會(“文康會”) 轄下

的公民教育工作小組於 2014 年 3 月 6 日召開會議，討論由非政府組

織向工作小組提交有關基本法推廣活動的撥款申請。 

 

2.  本文件概述會議當日工作小組就會議程序所作出的安排及期

間發生的事件。 

 

3 月 6 日的會議安排 

 

3.  公民教育工作小組 3 月 6 日的會議由小組主席李志恆議員主

持。會議開始前，有四名公眾人士在場，包括三名記者及報稱為中西

區區議員許智峯先生的助理(“許議員助理”) 。記者要求旁聽會議。

在考慮實際情況，以及徵詢出席組員及進行投票後，工作小組主席決

定是次會議不開放予公眾人士旁聽。 

 

4.  中西區區議會議常規(“會議常規”)並無訂明有關工作小組

會議的旁聽安排。會議常規第 47 條只規定區議會大會及委員會會議

須公開；而會議常規第 39 (7) 條有指明一些同樣適用於區議會、委員

會及工作小組的會議程序，但當中並無包括公眾人士(包括新聞界)旁

聽會議的安排。因此，負責會議的工作小組主席可按實際情況及需要

處理旁聽會議的要求，以確保會議能夠順利進行。 

 

5.  在工作小組決議反對公眾人士旁聽後，三名記者自行離開會

議室，小組同時要求許議員助理離開，以便會議可繼續。當時，大廈

保安人員到場協助維持秩序。 

 

報警求助個案 

 

6.  與此同時，工作小組成員吳兆康先生及許議員助理在會議室

內一直以手提電話及攝像機進行拍攝。多名出席會議的工作小組成員

對此感到困擾及表示反對。其間，工作小組成員吳永恩先生多次要求

吳兆康先生停止錄影不遂，他表示感到驚恐及被滋擾，並因此報警求

助。警方人員其後到場處理此宗求助個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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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議秩序的處理 

 

7.  許智峯議員反對要求公眾人士離場的議決，並指示其助理留

下，亦阻止在場保安人員執行工作小組的要求，把議員助理帶離現場。

工作小組及主席認為許議員擾亂議會秩序，阻礙會議進程，要求許議

員離開會議室。 

 

8.  根據會議常規第 15 條，若出席會議的人士的舉措妨礙會議正

常進行，主席可對其作出警告；經警告無效，主席可勒令其離開會場。 

 

9.  由於許智峯議員在工作小組主席多次警告後仍拒絕離開，使

會議未能正常進行，工作小組主席曾多次要求保安人員把許議員及其

助理帶離會議室；保安人員曾嘗試多次但並不成功，過程中亦出現糾

纏及保安人員跌倒的情況，造成混亂。工作小組主席曾要求到場處理

上述報警求助個案的警員關注事件並就事件的處理方法作出建議。 

 

10.  其後，保安人員再度請許議員離開會議室，但並不成功，過

程中再次出現糾纏及保安人員跌倒的混亂場面。考慮到現場秩序再次

出現混亂及其他在場人士的安全，以及在作出勸籲後，警方才協助保

安人員將許議員帶離現場。許議員助理其後亦被保安人員帶離現場。

會議然後繼續。 

 

總結 

 

11.  主要處理區議會內務事宜的中西區區議會事務工作小組將檢

討上述工作小組會議事件及有關會議常規的適用情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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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4 年 3 月 




